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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
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8）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

中國能源開發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
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37,261 36,687
其他收入 4 6,801 68
經消耗存貨成本 (34,321) (32,710)
員工成本 (11,027) (12,550)
經營租賃租金 (5,642) (6,62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62) (697)
燃油費及水電費 (483) (504)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
 （虧損）╱收益 (1,286) 12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5) –
其他經營開支 (17,608) (20,390)
融資成本 (13,228) (11,936)

  

除所得稅前虧損 5 (40,240) (48,533)
 所得稅抵免 6 3,586 4,314

  

本年度虧損 (36,654) (4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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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86,177) 115,416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22,831) 71,197
  

下列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6,654) (44,219)
 非控股權益 – –

  

(36,654) (44,219)
  

下列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2,831) 71,197
 非控股權益 – –

  

(122,831) 71,197
  

每股虧損 8
 — 基本（港仙） (0.42) (0.56)

  

 —攤薄（港仙） (0.42) (0.56)
  



– 3 –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033 3,843
 勘探及評估資產 724,908 727,183
 無形資產 2,994,689 3,067,142
 遞延稅項資產 91,836 90,410

  

3,814,466 3,888,578
  

流動資產
 存貨 – 9,059
 應收賬款 9 – 10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 1,171 2,493
 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6,269 7,173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7,196 8,507
 現金及銀行結餘 370,735 317,452

  

385,371 344,694
  

資產總值 4,199,837 4,233,27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2,889 6,73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475,890 437,860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 5,073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40,402 –

  

519,181 449,669
  

流動負債淨值 (133,810) (104,97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680,656 3,78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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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11 135,484 122,256
 其他應付款項 – 112,862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 40,402
 遞延稅項負債 53 53
 長期服務金撥備 – 86

  

135,537 275,659
  

資產淨值 3,545,119 3,507,944
  

權益
 股本 475,267 396,056
 儲備 3,069,099 3,111,1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3,544,366 3,507,191
 非控股權益 753 753

  

總權益 3,545,119 3,507,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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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a) 合規聲明

此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以下統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此外，
綜合財務報表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規定的適
用披露內容。

(b) 計量基準及持續經營假設

此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價值計量的若干金融工具除外，並於
下文之會計政策中闡述。

年內，本集團產生虧損36,654,000港元，而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流動負債較其流動資
產多出133,810,000港元。有關狀況反映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本集團能否持續
營運構成重大疑問，因此，本集團或不能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解除其負債。
董事預期，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石油集團」）就售氣協議（「售氣協議」）進
行之磋商，將於二零一五年或二零一六年初完成。與中國石油集團訂立之售氣協議
包含多項條文，例如售氣協議條款、數量承諾、天然氣質素、價格條款、交付責任及
交付點等。重點是本集團尚未與中國石油集團議定定價條款。天然氣定價改革，縮
小了入口與本土天然氣價格差距。經改革的天然氣價格機制是本集團與中國石油集
團磋商之定價條款之主要參考點。根據董事目前得知之資料，董事預期售氣協議可
於二零一五年或二零一六年初敲定。其後，本集團將加快油氣田的油氣勘探、發展
及試產速度，因此本集團的整體財務表現以及營運現金狀況將得以大大改善。為緩
解 短 期 流 動 資 金 壓 力，本 公 司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成 功 配 售 新 股，所 得 款 項 總 額 為
160,006,000港元。聯合管理委員會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八日討論及協定天然氣預分
配方案（「該方案」），聯合管理委員會由中國石油集團與本集團之代表組成。根據該
方案，本集團將收取方案分配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前試產並已付運及銷售的天然
氣。聯合管理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日討論及協定天然氣第二個分配方案（「第
二個方案」），涵蓋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試生產並已付運及銷售的
天然氣。董事預期以上兩個方案的分配將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收回。然而，
該等方案之單位價格僅用作初步分配的初步單位價格，而最終單位價格仍會作出變
動，並僅將於售氣協議獲正式簽訂後，方會確定。

董事已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之現金流量預測進行詳盡
檢討，其中已考慮上述措施，並認為本集團將具備充足營運資金，可於預測期間履
行到期財務責任。因此，董事確信本集團適宜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

倘持續經營基準並不恰當，則須進行調整，將資產價值撇減至可收回金額，並就可
能產生之額外負債作出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歸類為流動資產及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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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功能及呈報貨幣

此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報，港元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採納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抵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二零一一年）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1號 徵稅

採納上述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下列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
效，以及並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主動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之會計法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二零一四年） 金融工具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與客戶合約之收入 2

1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故董事未能得出
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之量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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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的內部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以向分部調配資源
並評估其表現。根據本集團的內部組織及報告架構，經營分部乃按業務性質劃分。

本集團有下列兩個可呈報分部：

勘探及生產分部，從事天然氣勘探、開發、生產及銷售業務。

銷售食品及飲料業務分部，從事向餐館銷售食品及飲料之業務。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可呈報分部向董事會提供的分
部資料如下：

(a) 有關可呈報分部收益、溢利或虧損的資料及其他資料

勘探及生產
銷售食品

及飲料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外部客戶收益 – 37,261 37,261
   

可呈報分部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2,604) 547 (12,057)
   

分部業績包括：
利息收入 28 – 28
折舊 618 44 662

   

非流動資產添置 15,023 – 15,023
可呈報分部資產 3,927,494 9,217 3,936,711
可呈報分部負債 (465,874) (7,125) (472,999)

   

勘探及生產
銷售食品

及飲料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外部客戶收益 – 36,687 36,687
   

可呈報分部除所得稅前虧損 (19,696) (306) (20,002)
   

分部業績包括：
利息收入 59 – 59
折舊 635 62 697

   

非流動資產添置 98,584 60 98,644
可呈報分部資產 4,102,483 18,289 4,120,772
可呈報分部負債 (540,504) (16,748) (55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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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

可呈報分部除所得稅前虧損 (12,057) (20,002)
其他收入 1 9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虧損）╱溢利 (1,286) 121
融資成本 (13,228) (11,936)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開支 (13,670) (16,725)

  

除所得稅前虧損 (40,240) (48,533)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3,936,711 4,120,772
遞延稅項資產 91,836 90,410
其他應收款項 48 591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 1,171 2,493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資產 170,071 19,006

  

總資產 4,199,837 4,233,272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472,999 557,252
遞延稅項負債 53 53
可換股票據 135,484 122,256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40,402 40,402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負債 5,780 5,365

  

總負債 654,718 725,328
  

(c)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本集團有關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非流動資產（遞延稅項資產除外）（「指定
非流動資產」）的分析。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指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註冊地點） 37,261 36,687 122 26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 – 3,722,508 3,797,904

    

37,261 36,687 3,722,630 3,79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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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8 60
雜項收入 – 8
長期服務金撥回 86 –
出售汽車之政府補助 101 –
撇銷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71 –
匯兌收益 6,315 –

  

6,801 68
  

5. 除所得稅前虧損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

核數師酬金 921 900
經消耗存貨成本 34,321 32,710
賠償一項法律申索 4,250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62 69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5 –
匯兌虧損淨值 – 9,54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工資及薪金及其他福利 10,900 12,427
 — 退休計劃供款 127 123

11,027 12,550
  

經營租賃租金
 — 關連公司 555 575
 — 第三方 5,087 6,047

5,642 6,622
  

6. 所得稅抵免

綜合全面收益表內的稅額代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中國 (4) (11)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 就先前年度撥備不足 – (2)

遞延稅項 — 本年度 3,590 4,327
  

所得稅抵免總額 3,586 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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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三年：16.5%）稅率計算。中國企
業所得稅乃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25%計算。

本年度所得稅抵免可與綜合全面收益表內之除所得稅前虧損對賬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 (40,240) (48,533)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6.5%（二零一三年：16.5%）之稅務影響 (6,639) (8,008)

於其他司法權區經營之附屬公司稅率不同之影響 (1,283) (1,065)

非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91) (42)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3,674 3,624

動用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29) –

未確認之未動用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782 1,175

就先前年度撥備不足 – 2
  

年內所得稅抵免 (3,586) (4,314)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派付或擬派任何股息（二零一三年：無），自
報告期末起亦無擬派任何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8. 每股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由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36,654) (44,219)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645,956,734 7,921,120,000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虧損 (0.42) (0.56)
  

(b) 攤薄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
損相同，此乃由於涉及可換股票據之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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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

客戶一般獲得之信貸期為一至三個月不等。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 10
  

所有應收賬款均沒有獲個別及共同考慮須予減值，理由是與本集團之獨立客戶多擁有良
好還款記錄且近期並無拖欠記錄有關。根據過往經驗，管理層相信無須就該等結餘作出
減值撥備，原因是信貸素質並無重大變化及有關結餘仍被視為可悉數收回。本集團並無
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10. 應付賬款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三個月 – 3,790

一年以上 2,889 2,946
  

應付賬款總額 2,889 6,736
  

11.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共創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賣方」）、王國巨先生（作
為賣方之擔保人）及中國年代能源投資（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年代」）（作為賣方之擔保人）
就建議收購共創投資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共創投資」）之100%股本權益而訂立協議（「該
協議」）。共創投資持有中國年代全部已發行股本，而中國年代與中國石油集團訂立了石
油合約。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日，於阿克莫木氣田之第一指定地區（「第一指定地區」）及共創投資
及其附屬公司（「共創投資集團」）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收購事項」）之所有收購條件已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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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完成收購銷售股份及第一指定地區，故本公司已按每股轉換價0.168港元向賣方發行
第一批2,558,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以支付第一批代價2,558,000,000港元（包括已根據
協議存放於託管代理的差額1,279,000,000港元）。本公司應付之銷售貸款代價906,299,000港
元已透過扣減按金804,000,000港元而償付，而餘額102,299,000港元則以現金或協定之其他
方式償付。

根據該協議，差額1,279,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僅可於本公司已收取專利估值師發出書
面證書確認第一指定地區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起計六年期間（「有關期間」）根據無風
險經濟評估基準評估後，方可解除。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發出書面證書
及尚未解除賣方的可換股票據。

此外，根據該協議，本集團並無獲授阿克莫木氣田第二指定地區之利益及權益。於有關
期間達成該協議指明之若干條件後發行不超過7,442,000,000港元之額外可換股債券以收
購第二指定地區，須於取得獨立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第一批零票息可換股票據本金額為2,558,000,000港元。可換股票據之到期日為發行日期二
零一一年一月三日起計三十年屆滿。可換股票據不計息及可自由轉讓，惟倘可換股票據
擬轉讓予票據持有人聯繫人士以外之本集團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則有關轉讓須
符合上市規則之規定及╱或聯交所實施之規定（如有）。

票據持有人可於發行日期起計三十年內，隨時按換股價每股0.168港元將全部或部分可換
股票據本金額兌換為本公司新普通股，惟 (i)倘有關行使後，可換股票據持有人及與其一
致行動人士將合共直接或間接控制或擁有30%或以上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權益（或香
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可能不時訂明會引發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則不得行使可換股票據所附兌換權；及 (ii)倘緊隨兌換後，股份之公眾持股量
降至低於上市規則第8.08條所訂明聯交所規定之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則可換股票據持
有人不得行使該等持有人所持可換股票據所附兌換權。換股價每股0.168港元可因應股份
合併、拆細或重新分類、削減股本、供股及其他對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具攤薄影響之事項
作出調整。

負債部分及權益部分之公平價值於發行可換股票據時釐定。負債部分之公平價值（包括
於非流動負債）使用同等非可換股票據之市場利率計算。負債部分之實際利率為11%，而
利息開支將於貸款期內在收益表扣除。可換股票據之權益部分（代表可換股票據公平價
值與負債部分公平價值之差額）計入擁有人之權益內及表示為可換股票據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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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票據本金額、負債部分及權益部分之變動如下：

賬面值
負債部分 權益部分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110,320 2,005,233

利息開支 11,936 –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122,256 2,005,233

利息開支 13,228 –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5,484 2,005,233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可換股票據獲兌換。

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換股票據之未償還本金額為1,958,670,000

港元，而到期日為發行日（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日）起計滿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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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意見

本 核 數 師 認 為，綜 合 財 務 報 表 已 根 據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
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
編製。

強調事項

儘管我們並未發出有保留意見，但謹請注意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b)內，其顯
示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虧損36,654,000港元，
而截至該日期 貴集團流動負債較其流動資產多出133,810,000港元。有關狀況
反映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 貴集團能否持續營運構成重大疑問。

上述「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b)」乃摘錄自獨立核數師報告，並於本公佈附註1(b)
內披露。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業績

於本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37,261,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6,687,000港元），
較去年增加1.6%。年內，本集團營業額僅來自銷售食品及飲料業務分部，本集
團勘探及生產分部並無產生任何收益。

於本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36,654,000港元，而去年則錄
得虧損約44,219,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為0.42港仙（二零一三年：
0.56港仙）。

業務回顧

勘探及生產分類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成功完成收購（「收購」）共創投資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共創投資集團」），其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石油集團」）
訂立了石油合約（「石油合約」），以於中國新疆塔里木盆地喀什北區塊之指定
地盤鑽探、勘探、開發及生產石油及╱或天然氣。石油合約年期自二零零九年
六月一日起，為期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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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石油合約，本集團將採用適當及先進的技術及管理專才，並指派稱職的
專家在該地盤進行勘探、開發及生產天然氣及╱或石油。根據石油合約，倘在
該地盤內發現任何油田及╱或氣田，中國石油集團及本集團將分別按51%及
49%的比例承擔開發成本。

根據石油合約，勘探期內涵蓋6年。管理層在期內在勘探和研究方面投入大量
資源。

任何油氣的開發期將由總體開發方案（「總體開發方案」）完成之日起開始。總
體開發方案乃一份在開發工程展開前須經由有關政府機關批准的文件。總體
開發方案包括一項以調查結果和相關研究作依據的正式發展工程計劃，以及
一項完整的經濟分析和開發工程的運作時間表。然而，總體開發方案文件的
最後定稿及正式儲量報告的編製均有所延遲。生產期在取得有關政府的對總
體開發方案的批准後應立即啟動。

年內，本集團在地盤與中國石油集團進行試點生產，已開採202,670,000（二零
一三年：314,830,000）立方米天然氣。研究及試產所獲得的信息將構成在總體
開發方案所應用的信息的一部分。中國石油集團已把試點生產過程中所產生
的天然氣出售予地盤鄰近區域的當地客戶。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收購油氣田蘊藏的概約估計後備資源包含
47.4（二零一三年：47.4）千桶石油及11,703（二零一三年：11,802）百萬立方米天
然氣（根據本集團於石油合約的49%淨所有權權益計算）。該等後備資源為估
計石油及天然氣數量，可藉著執行發展計劃，而可能從已知蓄積開採獲得，
然而目前由於一項或以上之或然因素，而不認為可進行商業性開採。有關該
等或然因素之風險包括：(i)缺乏確定的天然氣體銷售協議或有關日後可能售
價的準確資料；(ii)日後總體開發方案仍有待制定及批准；及 (iii)油氣田位於偏
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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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勘探及生產分部並無錄得任何收入，而本集團仍在就價格條款與中國
石 油 集 團 磋 商。分 部 除 所 得 稅 前 虧 損 約 為12,604,000港 元（二 零 一 三 年：
19,696,000港元）。概無根據石油合約進行開發及生產活動，而試點生產並不視
作生產活動，因為石油合約仍處於勘探階段，且尚未批准總體開發方案。勘
探及生產分部之經營業績及就勘探及評估資產收購及勘探活動產生之成本載
列如下：

(a) 勘探及生產分部經營業績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淨銷售額 – –
其他收入 6,355 59
經營開支 (18,341) (19,120)
折舊 (618) (635)

  

除所得稅前經營業績 (12,604) (19,696)
  

(b) 於勘探及評估資產收購及勘探活動所產生之成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產生之勘探成本 15,023 98,584
  

油氣田及後備資源總量的資料

根據石油合約，勘探期涵蓋6年，由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開始。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5個勘探井。於本年度，主要勘探活動包括分析往
年的地震數據及進行若干試點生產。於本年度，約15,023,000港元之相關勘探
成本於勘探及評估資產成本中確認，並透過試點生產開採202,670,000立方米
天然氣。概無根據石油合約進行開發及生產活動，而試點生產並不視作生產
活動，因為石油合約仍處於勘探階段，且尚未批准總體開發方案。

儲備評估乃根據石油資源管理系統（國際認可儲備標準及指引）作出，有關資
料詳情載於本公司之通函（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附錄五的合資格人
士之報告。相比先前於合資格人士之報告的披露，假設方面概無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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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石油合約中本集團佔後備資源總量的49%淨所有權權益的估計數字：

石油 天然氣
（千桶）（百萬立方米）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47.4 11,802
年內之試產活動 – (99)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7.4 11,703
  

銷售食品及飲料業務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銷售食品及飲料業務錄得營
業額約37,261,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6,687,000港元），較去年增加1.6%。除所得
稅前分部收益約為547,000港元，而二零一三年則為除所得稅前分部虧損約
306,000港元。食品及飲料業務之銷售額受到原材料及勞工成本持續增加的不
利影響，因此，管理層已採取嚴格措施管理該分部營運。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對營運施加嚴格成本控制，旨在減少成本，應對變化的
業務環境。本集團亦致力變更客戶及產品組合，以期豐富該業務分部。本集
團將繼續觀察經濟環境並於必要時審核未來的資源分配。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計息借貸（二零一三年：無）。
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現金約為370,73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17,452,000港元）。
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比流動負債）約為0.7（二零一三年：0.8）。本集團
之負債總值與資產總值之比率約為15.6%（二零一三年：17.1%）。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有本金額1,958,670,000港元之尚未兌換
可換股票據，該等票據於二零四一年到期，不附帶任何利息，但可按兌換價
每股0.168港元（可根據可換股債券條款所載機製予以調整）兌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假設悉數行使隨附於未兌換可換股票據之換股權，本公司可配發及發行最多
11,658,750,000股股份。年內，概無可換股票據獲兌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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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本集團之資產已抵押作為
任何銀行信貸及借款之擔保。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營運地區為香港和中國，其面對的匯兌風險主要來自港元兌人
民幣匯率的波動。匯率波幅及市場動向一向深受本集團關注。本集團的一貫
政策是讓經營實體以其相關地區貨幣經營業務，盡量降低貨幣風險。考慮回
顧期間承受的匯率風險後，本集團年內並無訂立任何匯率衍生工具或對沖合約。
然而，管理層會持續監察外幣風險承擔，必要時會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148,436,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167,291,000港元）。

訴訟

(a)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兩名獨立方（「原告人」）對 (a)本公司兩名主要股東（「第
一及第二被告人」）及 (b)本公司提起法律訴訟，原告人聲稱第一及第二被
告人同意向原告人轉讓本金額為106,820,000港元的本公司可換股票據（「涉
爭議可換股票據」），但本公司未能確認轉讓及未能根據原告人之轉換指
引發行股份。原告人要求損失賠償合共106,820,000港元及利息及相關費用。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二日提出抗辯，並拒絕原告人提出的申索。本
公司管理層評估訴訟不大可能嚴重影響本公司的財務狀況。

(b)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六日，本公司接獲香港高等法院之傳訊令狀，內容有
關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終止與天行聯合證券有限公司（「天行聯合」）
訂立之配售協議。天行聯合作為原告向本公司申索 (a)合共3,010,025.60港元；
(b)補償成本及費用；及 (c)彌償承配人提出之全部申索、損失、成本及費用，
連同利息及成本。終止配售協議之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五
月二十一日之公佈披露。本公司已解決與天行聯合的訴訟糾紛並向天行
聯合支付和解金。因此，該訴訟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以同意令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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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一日，本公司接獲香港高等法院之傳訊令狀，內容有
關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終止公開發售及與天行聯合訂立之包銷協議。
天行聯合向本公司申索 (a)合共8,850,496.07港元；(b)補償根據包銷協議進行
公開發售有關之全部合理法律費用、文件費用及其他合理實報實銷開支；
及 (c)彌償分包商根據包銷協議提出之全部申索、損失、成本及費用，連同
利 息 及 成 本。終 止 公 開 發 售 及 包 銷 協 議 之 詳 情 已 於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之公佈披露。本公司已解決與天行聯合的訴訟糾紛
並向天行聯合支付和解金。因此，該訴訟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以同
意令而終。

或然負債

除上文所述訴訟外，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
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30名（二零一三年：40名）僱員。本
集團僱員之薪酬與彼等之工作表現、工作經驗、專業資格及現行市場慣例掛鈎。

展望

天然資源行業

本集團一直不時尋求投資機會，以擴闊本集團之收入來源。於二零一一年成
功收購共創投資集團，讓本集團能將其業務分散至天然資源業務。然而，於
新疆的石油╱天然氣生產計劃延誤，將延遲本集團於石油及天然氣業務中取
得該等資本投資回報。長遠而言，本集團管理層對天然氣及石油行業抱持信心，
而有關收購將擴大本集團今後之收入來源。

銷售食品及飲料業務

管理層已採取嚴格措施管理食品及飲料分部的營運。本集團會不時評估該分
部的價值及業績，繼續觀察經濟環境並於必要時審核未來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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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維持良好之企業管治水平。

聯交所已發佈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以下偏
離者外，本集團已遵守全部企業管治守則：

(a) 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以區分
並不應由同一人擔任，以及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應以書面清楚界定。由
於董事會主席一職懸空，董事會目前正物色適合人選填補空缺，並確保盡
快委任主席。截至本業績公佈日期，董事會主席仍懸空，而趙國強先生為
行政總裁。

(b)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然而，主
席職位目前空缺。其他董事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準備於股東週年大會
上回答股東提問。本公司將定期檢討企業管治常規，確保本公司遵守企業
管治守則之規定。

(c)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4.1及A.4.2條，非執行董事須按指定任期委任，並須
膺選連任。而全體董事須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回顧年度，本公司所
有非執行董事均非按指定任期委任，惟須按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規
定輪值告退。

(d)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6.7條，由於獨立非執行董事孫曉靂先生及汪永光
先生因其他事務離港，故未能出席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本公
司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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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向全體董
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已確認其於回顧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已成立由三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已採納職責條款，其與企業管治守則一致。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其認為該等報表已
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其他法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之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本公佈內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連同相關附註之有關數字，乃與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呈
列之金額相符。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準
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不對本公
佈作出保證。

刊發年度業績及二零一四年年報

本 業 績 公 佈 已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http://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cnenergy.com.hk）。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二零一四年年報載有所有上市規則規定之資料，將盡快寄發予股東及刊登於
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中國能源開發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崔光球

香港，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趙國強先生及崔光球先生；非執行
董事顧全榮博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傅榮國先生、孫曉靂先生及汪永光先生。


